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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免廖勝雄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職務。  
任命陳建仲、鄭東興為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8 月 1 9 日 

任命郭大文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副主任，王世英為總

統府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張強生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

議。  
任命何智霖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二職等纂修，何鳳嬌為國史

館簡任第十職等協修。  
任命王建業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一職等

副司長，張燈城為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李宜芬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黃伯川、

吳異像為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任命戴平郎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

書，簡俊彥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導，彭勝雄

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陳順利為財政部關

稅總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李茂為財政部關稅總

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處長，馬幼竹為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

第十一職等技術監處長，吳愛國為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一

職等關務監處長，呂財益為財政部關稅總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

監副處長，丘欣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副

局長，金安宜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

江安雄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副局長，周

聰彬、鄭英男、朱昌賢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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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組長，林樹吉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

秘書，饒平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

分局長，楊五雄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六堵分局簡任第十職等關

務監分局長，鍾童星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花蓮分局簡任第十職

等關務監分局長，陳天生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

關務監副局長，黃尊辰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

監隊長，陳璽元、張文隆、黃文忠、王亮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

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張坤河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

十職等關務監室主任，許盧節英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

一職等關務監副局長，廖敏夫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職

等關務監主任秘書，陳瀛國為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簡任第

十一職等副局長，楊文華為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簡任第十

職等稽核。  
任命吳津津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傳偉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陳光華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花蓮分局簡任第十職等

副分局長。  
任命蘇媛瓊為交通部統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統計長，溫俊

瑜為交通部電信總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派許慶雄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

等主任秘書。  
任命邱阿 、高仙桂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

職等副處長。  
任命李素珍為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陳

俊六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張多馬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秘書。  
任命李炎壽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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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育事業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副總技師。  
任命黃芳川為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簡任第十

職等組長。  
任命黃鴻燕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簡任第十職等副

組長，田志城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簡任

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簡益章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管理處

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楊昌久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

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益民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劉麗茹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蘇俊榮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

高級分析師。  
任命劉東山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

兼科長。  
任命賴明和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職等中

心副主任。  
任命王慧寶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會計室簡任第十

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陳雲蓮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

書，吳俊哲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劉守焜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

員。  
任命王麗鳳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權理

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文全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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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任命 明錫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處長，蔡正治、陳信治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

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曈樑、馬士林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簡

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顏秀雪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會計室簡任

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鄭政輝為司法院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俞慧

君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兼庭長。  
任命周素秋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

庭長。  
任命林汀耀為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

人，江金忠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  
任命李錦常、謝豫珍、黃美蘭為審計部簡任第十職等稽察。 
任命陳美智為審計部臺灣省臺中市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

審計兼課長。  
任命謝琦偉、黃珮玲、周寶宣、黃惠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國堯、林哲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智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邦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鴻達、林臻嫺、陳淑勤、黃莉莉、卓穎毓、洪榮家

、鄭燕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淑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淑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清怡、劉定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文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宗翰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統府公報                          第 6648 號 

 
6 

任命賀中美、張慧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崑男、周建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慶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俊宏、王敏州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詩婷、吳美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嘉惠、李宛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藍秀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宜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汪志皇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鐘偉逞為薦派公務人員。  
派馮焱明、黃明富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8 月 1 9 日 

任命林進發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呂瑜真、周麗娟、翁瑛蓮、王中溏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魏大千、李秋遠、林瑞南、陳建發、陳 文、周伯宏

、張良峰、李英豪、吳針盛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陳德仁、張乃文、吳昌華、施嘉航、黃大發為警正警

察官。  
任命王文助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魏福龍、涂仁傑、林俊杰、吳仁裕、吳坤儒、陳志峰

、吳俊傑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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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8 月 2 2 日 

任命范賢文、黃文旭為新竹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江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石志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靜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永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子茜、傅崇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子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雅智、許庭瑜、莊佳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家昕、林佩芬、黃德泰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8 月 2 2 日 

任命顏高山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謝任凱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8 月 2 3 日 

任命郭坤明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簡任第十一

職等主任秘書，楊文科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簡任第

十二職等副主任。  
任命林茂祥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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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李佑民為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民自費安養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

主任，陳兆霖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民自

費安養中心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  
任命錢景瑜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榮

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  
任命羅昌南為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主計

官兼局長。  
任命郭慶老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蕭宗堯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高雄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分局長。  
任命高宗賢為行政院衛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周淑玫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職等副

組長。  
任命龔光宇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

巡防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楊海寧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吳瑞棟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北部地區巡防局簡

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陳昌雄為司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統計長。  
任命張志弘為司法院統計處簡任第十三職等會計長。  
任命方秀雀為考選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陳 寧為銓敘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  
任命翁正成為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

官兼處長，黃瑞銘為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

兼副處長，陳東輝為審計部臺灣省臺北縣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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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兼課長，游國雄為審計部臺灣省臺中市審計室簡任第十二

職等審計官兼主任，楊明輝為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簡任

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林日清為審計部臺灣省高雄縣審計

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何志明為審計部臺灣省臺中

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吳境恬為審計部臺灣

省嘉義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劉明顯為審計

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處長，羅如文為審

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處長。  
任命羅秀緞、李代昌、劉傑民、陳嘉年、邱光吾為薦任公

務人員。  
任命蔡茵茵、黃佳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范正益、李榮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錫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管靜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丘媚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張世岳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8 月 2 2 日 
華總二榮字第 0 9 4 0 0 1 2 2 8 6 1 號 

茲授予瓜地馬拉共和國外交部次長卡羅斯．拉米羅．馬丁涅茲紫

色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外交部部長 陳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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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     載 

﹏﹏﹏﹏﹏﹏﹏﹏﹏﹏﹏﹏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總統白契哥閣下暨夫人率團抵臺訪問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總統白契哥閣下（Excmo. Dr. Abel Pacheco de la 
Espriella）暨夫人等一行 12 人，於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2 日晚間 8 時

10 分抵臺訪問。陳總統於 8 月 13 日上午 10 時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

及駐臺使節團於國家音樂廳 5 號門門廳以隆重軍禮歡迎白契哥閣下暨

夫人。軍禮結束後，兩國元首於總統府 3 樓總統會客室晤談，兩國總

統在坦誠融洽氣氛下，就臺、哥雙邊關係、國際現勢及共同關切事項

廣泛交換意見，並對中國大陸近年來軍備大幅增加表示關切。兩國總

統一致認為世界各國均應尊重國家主權、民族自決、不干涉他國內政

及禁止使用武力解決國家爭端等國際法原則，蓋此乃維護與保障國際

安全與世界和平之要素。白契哥總統對中華民國（臺灣）在哥斯大黎

加共和國各項國家發展所給予之長期支持與合作表示感謝，並對中華

民國（臺灣）研議在哥國設立一個工業園區之構想表示歡迎，同時亦

重申哥斯大黎加共和國政府將以具體實際行動繼續支持中華民國（臺

灣）成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完整會員國之合理訴

求。陳總統對哥斯大黎加共和國政府近年來在國際事務上給予中華民

國（臺灣）之支持，向白契哥總統申致由衷之謝意，同時表示中華民

國（臺灣）政府願在能力範圍內，盡力支持哥國為謀求其經濟社會及

教育發展而提出之合作計畫。兩國元首重申雙方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

判之熱望，以期兩國政府相互協助對方成為拓展中南美洲與亞洲市場

之跳板。8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白契哥總統參加「民主太平洋聯

盟成立大會」開幕典禮並於大會中致詞；下午 4 時 30 分，陳總統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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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契哥總統伉儷參觀苗栗縣三義木雕博物館；參訪結束後，陳總統於

下午 6 時假苗栗縣西湖渡假村香草世界與白契哥總統伉儷接見參加國

宴賓客；6 時 30 分，陳總統於西湖渡假村花園餐廳與白契哥總統共同

簽署聯合公報，簽署儀式結束後，陳總統於該餐廳設國宴款待國賓等

一行。8 月 17 日上午 8 時 55 分，白契哥總統伉儷結束國是訪問行程搭

機離臺。 

瓜地馬拉共和國總統貝爾傑閣下暨夫人率團抵臺訪問 

瓜地馬拉共和國總統貝爾傑閣下（Excmo. Sr. Oscar Berger 
Perdomo）暨夫人等一行 29 人，於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3 日晚間 8 時

10 分抵臺訪問。陳總統於 8 月 14 日上午 9 時親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及

駐臺使節團於台北市中正紀念公園藝文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貝爾傑

閣下暨夫人。軍禮結束後，兩國元首於總統府 3 樓總統會客室第一次

晤談，兩國總統對臺、瓜兩國間既有之合作關係表示欣慰，並希望藉

由具體目標之完成，以增進兩國人民之福祉。會談結束後，貝爾傑總

統前往圓山大飯店參加「民主太平洋聯盟成立大會」開幕典禮，並於

會中發表演講。8 月 15 日上午，陳總統陪同貝爾傑總統伉儷前往花蓮

太魯閣國家公園參觀；下午 6 時，陳總統假台北縣政府 1 樓藝文區會

客室與貝爾傑總統伉儷接見參加國宴賓客；下午 6 時 30 分，於台北縣

政府 6 樓大禮堂設國宴款待國賓等一行。國宴開始前，陳總統特贈貝

爾傑總統中華民國最高之「采玉大勳章」，並頒贈瓜國外交部部長布

里斯閣下「大綬卿雲勳章」，以表彰貝爾傑總統對增進臺、瓜邦誼所

作之卓越貢獻及布里斯外長多年來致力促進臺、瓜兩國間友好合作關

係之努力與貢獻。8 月 16 日下午 4 時，貝爾傑總統暨夫人於總統府 3
樓會客室再次會晤陳總統，貝爾傑總統重申支持中華民國（臺灣）加

入各類國際組織，陳總統亦表示中華民國（臺灣）政府願於能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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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與瓜地馬拉共和國政府共同研究賡續推動各項基礎建設之合作模式

。兩國元首對已完成「中華民國（臺灣）與瓜地馬拉共和國間自由貿

易協定」之諮商及未來將擇期完成簽署表示滿意，並表示擬於近期內

簽署有關兩國技術暨財政合作之協定。下午 4 時 30 分，陳總統與貝爾

傑總統在總統府 3 樓大禮堂簽署聯合公報及自由貿易協定聯合聲明。

下午 5 時，陳總統率政府高級文武官員及駐臺使節團於台北市中正紀

念公園藝文廣場，以隆重軍禮歡送國賓。8 月 17 日上午 8 時 55 分，貝

爾傑總統暨夫人等一行結束國是訪問行程搭機離臺。 

﹏﹏﹏﹏﹏﹏﹏﹏﹏﹏﹏﹏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記事期間： 
94 年 8 月 19 日至 94 年 8 月 25 日 
8 月 19 日（星期五） 

˙主持「因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國安高層會議 
8 月 20 日（星期六） 

˙訪視「彰化縣綠色環境學習中心」（彰化市） 
˙視察王功漁人碼頭及景觀橋（彰化縣王功鄉） 

8 月 21 日（星期日） 
˙至新竹縣義民廟參香（新竹縣新埔鎮） 
˙參觀金勇休閒農場（新竹縣關西鎮） 
˙蒞臨「一貫道世界萬人讀經大會考」活動並致詞（台北市中正

紀念堂） 
8 月 22 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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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見第29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接見第7期集體返國述職之駐外館長 

8 月 23 日（星期二） 
˙主持823戰役勝利47週年慶祝大會（金門擎天廳） 
˙憑弔古戰場紀念碑暨參觀胡璉將軍紀念館（金門明德公園） 
˙主持823戰役國軍陣亡官兵公祭暨獻花儀式（金門太武公墓） 
˙與官兵秋節慰問餐會（金門鑑潭山莊） 

8 月 24 日（星期三） 
˙接見「2005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代表團」 

8 月 25 日（星期四） 
˙接見僑委會「第9期全球台灣商會會長班」學員 
˙接見凱達格蘭學校青年營學員 
˙接見榮獲93年度「金貿獎」出進口績優廠商及第8屆「小巨人

獎」外銷績優中小企業代表 

﹏﹏﹏﹏﹏﹏﹏﹏﹏﹏﹏﹏ 
副 總 統 活 動 紀 要  
﹏﹏﹏﹏﹏﹏﹏﹏﹏﹏﹏﹏ 

記事期間： 
94 年 8 月 19 日至 94 年 8 月 25 日 
8 月 19 日（星期五） 

˙出席「因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國安高層會議 
8 月 20 日（星期六） 

˙搭乘直昇機視察桃竹苗集水區 
8 月 21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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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供佛齋僧護國法會」致詞（台北縣林口體育館） 
˙蒞臨「斯里蘭卡摩訶菩提樹聖植大典暨舍利展」致詞（台北縣

福隆靈鷲山道場） 
˙出席「一貫道世界萬人讀經大會考」活動（台北市中正紀念堂） 

8 月 22 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8 月 23 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8 月 24 日（星期三） 
˙南下關切高雄捷運工程外勞罷工事件（高雄市捷運公司） 

8 月 25 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 
總 統 府 新 聞 稿 
﹏﹏﹏﹏﹏﹏﹏﹏﹏﹏﹏﹏ 

總統主持「因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國安高層會議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19 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在總統府召開「因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

治對策」國安高層會議，除聽取行政院農委會及行政院衛生署分別就

當前亞洲地區禽流感的疫情發展與入侵來台可能造成的危害、政府應

採取的防治對策之簡報外，並作裁示。 
總統在會議開場致詞內容為： 
近年來高病原性禽流感，在亞洲地區迅速蔓延擴散；尤其是我國

周邊國家，如中國、越南、泰國、印尼等地區的疫情越來越嚴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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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入侵來台，對整體國民健康、人民生計、社會安定、農經產業等等

，均會造成嚴重的衝擊。因此，今天特別召開國安高層會議。一方面

瞭解禽流感疫情的發展，以及萬一入侵台灣可能造成的危害；另一方

面也想聽聽各主政部門的準備狀況及所採取的因應對策。 
禽流感是由禽傳禽到禽傳人，甚至已經有可能惡化到人傳人。換

句話講，禽流感傳染途徑，比 SARS 更多元、更嚴重。所以，今天也

特別邀請過去處理 SARS 最有實戰經驗的李前署長明亮教授及蘇前局

長益仁教授出席今天的會議，總結過去經驗，以求完善未來因應的對

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警告：變種的新型禽流感病毒的擴散已

經無法阻止，一旦流感大流行，將會是人類最嚴酷的健康威脅。該組

織也曾鄭重公告台灣地處候鳥遷徙路徑，尤應及早做好因應禽流感大

規模來襲的各項準備工作。現在就按照會議程序，請農委會及衛生署

分別提報「因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 
總統致詞後，隨即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金龍就因應禽

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提出簡報，防治對策為：一、已實施之措施：

（一）防疫分工、（二）境外控管措施、（三）境內控管措施、（四

）因應發生疫情緊急處理措施；二、研議中之措施：（一）近期將召

開「中央防治重要動物傳染病因應小組」會議、（二）加強一般民眾

及養禽業者教育宣導、（三）辦理家禽流行性感冒入侵防疫演習；三

、尚待加強之措施：（一）禽鳥用疫苗之研發與儲備、（二）防疫裝

備之儲備、（三）動植物走私行為之防杜、（四）相關業者列冊建檔

，以便爆發疫情時，採取必要防疫措施。 
隨後行政院衛生署署長侯勝茂報告「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計

畫」。因應計畫：一、我國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計畫；二、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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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計畫。計畫綱領－三大策略：傳染阻絕手段（現行）、流感抗病

毒藥劑（短程）、新型流感疫苗（長程）；四道防線：阻絕境外、邊

境檢疫、社區防治、醫療體系保全。 
聽取簡報後，與會者就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討論，最後由總統總結

裁示。 
總統裁示內容為： 
今天的國安高層會議，分別聽取了農委會及衛生署的報告，也感

謝李前署長、蘇前局長的指導，讓我們對當前禽流感疫情可能對國家

安全造成的嚴重衝擊有更全面的瞭解與認識。雖然禽流感與 SARS 有

所不同，但「後事不忘前車之鑑」，因此在進行裁示之前，本人要在

此特別總結上一次在抗 SARS 的過程中，個人認為一些不應該發生的

重大缺失供大家參考，並進一步檢討是否已經記取過去的教訓，做好

相關因應的工作。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缺乏協調的機制，以致對抗 SARS 的步

調不一致，政策說明的口徑也不一，甚至為了一些非專業的因素而發

生相互對立的情形。 
二、病患通報與管制系統不健全，不但患者一再自行四處轉診，

造成疫情迅速的擴散。同時，病患也傾向於前往醫學院級大醫院的急

診室求診，一旦發生院內感染的情形，嚴重時必須進行封院，連帶造

成整個醫療系統的癱瘓。 
三、確定病例篩檢的時間過長，使疑似病例的人數居高不下，造

成相關隔離與管制措施不易落實，並引起社會不必要的恐慌。 
四、第一線醫護人員自我防衛的訓練不足，未能嚴格遵守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而造成醫務人員傷亡的不幸事件。 
五、相關防疫器材與物資嚴重不足，引起醫務人員與民眾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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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滿，並受到有心人士的挑撥與鼓動，而造成對政府的不信任與嚴

厲的批評。 
六、相關防疫與醫療訊息的發布與說明不夠即時、確實，各種需

要民眾自行管理或配合的事項，也不夠明確與簡單。 
七、政府橫向與縱向聯繫不足，警政、社政、戶政、衛生、環保

等單位之間無法充分配合，各項防疫與管制的措施，也沒辦法從中央

貫徹到縣市、鄉鎮及村里，而構成完整嚴密的防疫安全網。 
基於過去抗 SARS 的慘痛經驗與教訓，並綜整今天相關單位的報

告與各位與會者的發言，做出以下的裁示： 
一、針對以上所提各項抗 SARS 時的缺失，請行政部門逐一進行

檢討，絕對不可再發生同樣的情形。抗 SARS 是第一次的經驗，如果

相同的錯誤一犯再犯，社會大眾絕對不會原諒，請各位同仁務必以最

戒慎恐懼的心情，做好一切的準備，當然也要請謝院長嚴格督導，各

項的指示一定要澈底落實，以免流於形式。 
二、禽流感疫情根本解決之道在於抗病毒藥劑及疫苗的研發與儲

備，相關主政部會應擬訂具體的工作進度管制表，嚴格的依計畫完成

安全存量的準備，不僅要加速進行，儘速達到 WHO 所建議的 10％的

標準。此外，也應依據不同的存量水準，擬訂相關疫苗優先分配與施

打的計畫。 
三、人傳人的禽流感為新型態的流感疫情，衛生單位要儘速對所

有醫療與公共衛生人員進行相關資訊的介紹與訓練，以減少誤診的機

會，積極強化第一線防疫網通報與管制的能力。 
四、防疫視同作戰，而作戰首重平時的準備與演練。各主政單位

應於限期內完成相關防疫的作戰計畫與標準作業程序，並依據各種想

定的狀況儘速安排實地演練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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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與鄰近國家與國際衛生組織的合作，積極蒐集並掌控最

新的疫情與防疫資訊。加強對來自疫區民眾入境及檢疫的管制，嚴格

杜絕相關家禽動物的走私，並對於家禽業者及可能密切接觸候鳥與候

鳥棲息地的民眾，提供完整的健康管理服務。 
六、禽流感與 SARS 疫情有相近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務必記

取 SARS 期間的疫情與經驗教訓，主要在於正確的認識與做好周全的

準備及因應對策，但也不必過份恐慌，請權責機關對外宣導說明清楚。 
七、今天與會人員發言所提的寶貴意見，請各權責單位納入「因

應禽流感可能入侵防治對策」修正補強，以為落實執行之依據。 
今天的與會者包括：呂副總統、行政院院長謝長廷、總統府秘書

長游錫 、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國安局局長

薛石民、行政院秘書長李應元、內政部部長蘇嘉全、國防部部長李傑

、交通部部長林陵三、財政部部長林全、農委會主委李金龍、衛生署

署長侯勝茂、環保署署長張國龍、海巡署署長許惠祐、疾病管制局局

長郭旭崧、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局長宋華聰、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李明

亮、教授蘇益仁、陸委會副主任委員劉德勳、新聞局副局長易榮宗等

人。 

副總統出席一貫道「世界萬人讀經大會考」活動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21 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晚間出席一貫道「世界萬人讀經大會考」

活動，除肯定所有道親參加大會考的用心外，並期勉大家從修習道理

中得到更多的智慧、健康、信心與希望。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經過一整天的會考，相信所有道親們都已經

有很大的收穫，她對大家勤學不倦、了不起的精神相當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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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表示，在現代化過程中已經有很多人忘本了，忘了祖先們

擁有如此博大精深的學問，只是一味以追尋科技、藝術為藉口，但卻

遺忘了老祖先累積多少智慧而來的文化精粹，實在相當可惜。而一貫

道道親們從生活中研究真正的學問，並妥為保存與珍惜，傳承人間學

問至寶，令人十分感動。 

副總統指出，今天參加大會考共有一萬人以上，除了台灣的道親

外，並有來自海外各國的學員，相當不容易。她進一步表示，不管儒

、釋、道，其實只要一以貫之都可以說是一貫道。一百年前，第 16 代

祖師劉清虛正式以「一貫道」名稱普渡人間，積極宣揚一貫道義，並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敬老尊賢、禮數道德，舉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都是

一貫道道親們身體力行的涵養與思想，更讓一貫道不僅傳揚國內，更

遠播海外。 

副總統表示，修習除了頌唸於口中，更要專注於心裏，只要用心

研習，佛法道理都會融會貫通，今天的大會考提供了所有道親一個非

常好的機會來驗收自己研習成果，相信心中有佛、心中有道，道親們

定能從研修中得到更多的智慧、健康、信心與希望。 

副總統也表示，台灣宗教界的和諧世界少有，因為在台灣共有約

14 個宗教團體登記，但彼此間卻無任何排斥或競爭，尤其在救災行動

中更是團結一致，不分你我，大家全心投入，共同救災，這就是善果

，也是台灣宗教界令人感佩之處。 

副總統最後期勉所有參與大會考學員與道親金榜題名，更盼望在

道親們的努力與一貫道精神的傳揚下，讓台灣更進一步走向全世界，

同時讓世界走進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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